財政部國有財產署○區分署查報國有非公用財產報廢(報損)案件處理意見表（格式）
1、 辦理案件類別
· 報廢
· 報損
2、 標的相關資訊
(1)  建物
	序號
	財產名稱
	建物標示
	門牌
	面積（㎡）
	權利範圍
	坐落基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(2)  土地改良物

	序號
	財產名稱
	單位
	計量數
	坐落基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(3)  動產

	序號
	財產名稱
	存置地點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
(4)  接管情形
	序號
	原經管機關(構)
	接管來源
	接管日期
	接管文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(5)  標的管理資料
	序號
	構造/材質
	樓層/型式
	建築日期/購置日期
	已使用年數
	現況
	管理使用情形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(6)  其他需敘明事項
3、 理由、協調處理過程、效益評估及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
(一)理由
(二)協調處理過程
(三)效益評估(報損案件免填)
(四)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(自建造物興建完竣未逾50年者免填)
4、 報廢後之處理方式(報損案件免填)
(一)拆除者
(二)拆除方式
(三)拆除費用負擔
5、 責任釐清及檢討改進方式(報廢案件免填)
(一)相關人員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
(二)檢討改進方式
6、 相關佐證資料
  (一)引用之函文資料
  (二)勘查表、現況照片、登記謄本及坐落基地地籍圖
(三)財產毀損報廢單一式3份
(四)其他應附文件(自行載明)
